
 1

股票代码：600711        公司简称：ST 雄震      公告编号：临 2008-43 

 

厦门雄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接受资产托管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 

    公司曾与云南信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信力”）、深圳雄震

集团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2 月 18 日签署了《资产置换合同》，云南信力为云南玉

溪鑫盛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盛矿业”）的股东，依法持有鑫盛矿业

80%的股权，公司拟以自有资产置换云南信力依法持有的鑫盛矿业 60%的股权。

根据《资产置换合同》第一条第 1 款规定：“云南信力拟置入我司的鑫盛矿业股

权比例为 60％，定价以具有相应资格的评估机构对相应资产的评估为基础商

定”；目前我司已聘请四川山河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鑫盛矿业进行评估。根据评

估程序，现阶段工作主要是由具有勘探资质的地质单位对探矿权范围内新增铜金

属储量进行核实。因储量核实尚需一定时间，为了不影响鑫盛矿业的持续发展，

三方充分协商后，达成补充协议，云南信力同意在此阶段，将其合法持有的鑫盛

矿业 60%的股权交由我司进行管理，期限为协议生效之日起至鑫盛矿业 60%的股

权与我司相关资产置换完毕之日。     

●●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进行的接受资产托管行为是促进鑫盛矿业持续、快速发展，保障原《资

产置换合同》的顺利执行，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一、交易概述 

 公司与云南信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深圳雄震集团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5

月 16 日签署了《资产置换合同补充协议暨股权托管协议》，云南信力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拟将合法持有的鑫盛矿业 60%的股权交由我司管理。此次资产置换事项经

公司五届四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此均投赞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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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此次托管方云南信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尔贝，是依法在云

南省昆明市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壹佰万元，主要从事自动

化控制设备、计算机及软件、机电产品等行业。 

该公司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委托管理标的为鑫盛矿业 60％的股权。 

    2、鑫盛矿业依法享有云南省元阳县城头山铜多金属矿普查探矿证，地理位

置为：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洲元阳县；证号为：5300000720783；探矿期

限为：2007 年 6 月 21 日至 2009 年 6 月 20 日；探矿面积为：21.62 平方公里； 

3、鑫盛矿业依法享有云南省元阳县采山坪铜多金属矿普查探矿证，地理位

置为：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洲元阳县；证号分别为：T53120080302003609；

探矿期限为：2008 年 3 月 17 日至 2010 年 3 月 17 日；探矿面积为：91.76 平方

公里； 

云南省地质局第十五地质队出具了《云南省元阳县采山坪铜矿详细普查评价

地质报告》，云南省地质局出具了《地质报告审查意见书》（云地审[1979]12 号），

确认在探矿证范围内的 5.34 平方公里内，表内矿石储量 2043750 吨，铜金属平

均品位为 0.56%，金属储量为 11445 吨，表外矿铜金属平均品位为 0.35%，金属

储量为 5895 吨，表内、外合计铜金属储量 17340 吨，伴生金金属储量 483.32 公

斤。 

鑫盛矿业下一阶段的主要工作为办理已探明储量区域的采矿许可证，拟办采

矿许可证规模为 30 万吨/年，根据具有相关资质的专业机构预算，办理采矿证须

向国土资源厅缴纳资源补偿价款人民币 500 万元，建设年采选矿规模 30 万吨的

矿山设施须投入人民币 1500 万元。后续总投入资金共需人民币 2000 万元。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1、股权委托管理 

（1）、我司接受云南信力委托，对标的股权进行管理，行使除处置权外的全

部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修改公司章程、委派董事会成员、通过董事会聘任经

营管理人员、财务负责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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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同意，鑫盛矿业董事会由三名董事组成，我司委派两名董事；鑫盛矿业

法定代表人由我司委派的董事担任。鑫盛矿业的重大经营决策须由全体董事三分

之二（含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后续投入：双方特别约定，鑫盛矿业办理采矿证及扩大采矿、选矿规

模等后续支出由我司按照 60%的比例（即《资产置换合同》中约定的置入股权比

例）以借款形式投入。 

（3）、股权委托管理期限：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鑫盛矿业 60%股权与我司相

关资产置换完毕之日。 

（4）、在股权委托管理期限内，我司按照 60%的比例对鑫盛矿业生产经营所

得享有收益。 

2、 声明、保证和承诺 

（1）、云南信力声明，在本协议签署日，云南信力合法拥有管理标的，且该

管理标的完全处于云南信力的经营管理和控制之下； 

（2）、云南信力承诺，在本协议约定的股权委托管理期限内，未经我司同意，

云南信力不得将管理标的转让或质押给任何第三方； 

（3）、我司承诺，在本协议约定的股权委托管理期间，将尽职尽责做好对委

托管理标的管理工作； 

(4)、各方同意上述声明、承诺和保证如在实质上（不论有无过错）不真实

或有重大遗漏而令对方受到损失，均构成违约，违约方须向对方做出充分的赔偿。 

3、违约责任： 

（1）、本合同生效后，对双方具有同等法律约束力，双方必须履行合同规定

义务。 

（2）、若云南信力不履行本协议，则应赔偿由此给我司带来的全部经济损失；

若我司在置入股权过户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完成后不能按双方约定履行置出资产

的交割义务，则云南信力有权要求我司将鑫盛矿业股权恢复至本合同签订前状

态，由此给云南信力带来的经济损失，我司应予以赔偿。 

（3）、云南信力不得就该标的股权与除我司外的第三方进行谈判，若违约，

云南信力应向我司支付违约金 500 万元。 

4、协议生效：本协议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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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协议经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 

（2）、我司董事会审核通过该协议。 

五、资产置换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进行的接受资产托管行为是为促进鑫盛矿业持续、快速发展，保障原《资

产置换合同》的顺利执行，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六、备查文件 

    1、本公司五届四十七次董事会会议相关决议； 

    2、《资产置换合同补充协议暨股权托管协议》； 

    3、独立董事关于接受资产托管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厦门雄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8 年 5 月 16 日 



厦门雄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接受资产托管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人作为厦门雄震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的独立董事，对本公司五届四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的《资产置换合同

补充协议暨股权托管协议》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此次公司接受云南信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合法持有的云南玉溪鑫盛矿业

开发有限公司 60%的股权托管事宜，已经依法召开的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其

审议和表决程序合规、合法； 

二、本次接受资产托管行为，是为保障原《资产置换合同》的顺利执行，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据此，同意本次接受资产托管行为。 

 

                                   独立董事：张亦春、何少平、白劭翔 

                                          2008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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